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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 
 

促進公屋家庭和諧共融的房屋計劃的進展  
 
 
目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匯 報 關 於 促 進 公 屋 家 庭 和 諧 共 融 的 房 屋 計 劃 的 進

展 ， 以 及 即 將 推 行 的 優 化 措 施 。  
 
 
背景  
 
2. 為 響 應 行 政 長 官 在 2006/07 年 度 施 政 報 告 中 強 調 親 密 和 睦 的 家

庭 關 係 的 重 要 性，我 們 在 2007 年 6 月 4 日 立 法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

上 ， 報 告 房 屋 委 員 會 (房 委 會 )資 助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通 過 的 優 化 房 屋 安

排。各 項 優 化 房 屋 安 排，以 加 強 於 公 共 屋 邨 中 以 家 庭 為 核 心 的 支 援 網

絡 。 當 中 兩 項 以 公 屋 輪 候 冊 申 請 人 為 對 象 ， 其 餘 三 項 以 公 屋 租 戶 為

對 象 ：  

 
公 屋 輪 候 冊 申 請 人 的 房 屋 安 排  

 

(a)  家 有 長 者 優 先 配 屋 計 劃 ； 以 及  
 
(b) 新 市 樂 天 倫 優 先 配 屋 計 劃 。  
 

公 屋 租 戶 的 房 屋 安 排  

 

(a) 天 倫 樂 加 戶 計 劃 ；  
 
(b) 天 倫 樂 合 戶 計 劃 ； 以 及  
 
(c)  天 倫 樂 調 遷 計 劃 。  
 

以 上 房 屋 安 排 的 細 節 載 於 附 件 ， 自 2007 年 10 月 全 面 實 施 以 來 ， 大

約 5 900 個 家 有 長 者 戶 可 從 中 受 惠。5 900 戶 可 細 分 為：3 547 戶 來 自

公 屋 輪 侯 申 請 ﹔ 2 039 戶 為 加 戶；170 戶 獲 調 遷；144 戶 為 合 併 租 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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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最 近 ， 房 委 會 資 助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就 這 些 優 化 安 排 在 推 行 一 年

後 的 成 效 完 成 了 檢 討 ， 認 為 可 進 一 步 優 化 和 簡 化 現 有 安 排 ， 並 使 申 請

程 序 更 為 簡 便 。  
 

 

公 屋 輪 侯 冊 申 請 人 的 房 屋 安 排  

 
 
天倫樂優先配屋計劃  
 
4. 現 行 的「 家 有 長 者 優 先 配 屋 計 劃 」和「 新 市 樂 天 倫 優 先 配 屋 計

劃 」的 其 中 一 個 共 通 點 是 ， 規 定 最 低 輪 候 時 間 為 18 個 月 。 這 兩 個 優

先 配 屋 計 劃 的 另 一 個 元 素 ， 是 承 諾 前 者 的 申 請 人 可 把 輪 候 配 屋 時 間

最 多 縮 短 三 年 ， 後 者 則 最 多 縮 短 兩 年 。 這 安 排 是 分 別 於 八 十 年 代 和

九 十 年 代 訂 定 的 ， 而 當 時 的 平 均 輪 候 時 間 甚 長 。 近 年 輪 候 冊 申 請 人

的 輪 候 時 間 已 經 減 少，現 時 平 均 輪 候 時 間 為 1.9 年，因 此 縮 短 最 高 輪

候 時 間 的 安 排 已 經 過 時 ， 也 變 得 不 切 實 際 。 另 外 ， 現 時 的 「 新 市 樂

天 倫 優 先 配 屋 計 劃 」 的 申 請 一 向 很 少 ， 因 為 該 計 劃 只 適 用 於 選 擇 非

市 區 而 加 上 至 少 兩 名 年 長 親 屬 的 核 心 家 庭 戶 。  
 
5. 經 考 慮 現 行 兩 個 優 先 配 屋 計 劃 的 運 作 後，房 委 會 決 定 在 家 庭 和

諧 共 融 的 房 屋 安 排 的 範 疇 下 ， 以 單 一 的 統 一 優 先 配 屋 計 劃 ， 即 「 天

倫 樂 優 先 配 屋 計 劃 」 ， 取 代 現 有 兩 個 分 開 的 計 劃 。 在 這 個 新 的 和 諧

共 融 計 劃 下 ， 劃 一 給 予 輪 候 冊 申 請 人 六 個 月 的 輪 候 時 間 優 惠 ， 取 代

不 必 要 的 最 低 輪 候 時 間 規 定 和 過 時 的 縮 短 最 高 輪 候 時 間 。 經 進 一 步

優 化 後 的 安 排 如 下 ：  
 

(a) 就 希 望 居 於 同 一 單 位 以 互 相 照 顧 的 住 戶 而 言，申 請 人 可 申 請 位

於 任 何 輪 候 冊 地 區 內 的 公 屋 單 位。住 戶 成 員 組 合 為 至 少 一 名 非

年 長 親 屬 和 一 名 年 長 親 屬 ； 以 及  
 
(b) 如 希 望 居 於 對 方 附 近 讓 年 長 親 屬 及 年 青 家 庭 互 相 照 顧，申 請 人

可 以 申 請 位 於 其 所 選 的 非 市 區 輪 候 冊 地 區 內 的 兩 個 單 位。如 資

源 許 可，房 屋 署 可 配 予 兩 個 屬 於 同 一 個 區 議 會 分 區 的 單 位。住

戶 成 員 組 合 會 由 有 至 少 兩 名 年 長 親 屬 的 核 心 家 庭，放 寬 至 有 至

少 一 名 年 長 親 屬 的 核 心 家 庭。此 舉 可 讓 有 至 少 一 名 年 長 親 屬 的

核 心 家 庭 有 多 一 個 選 擇，就 是 與 家 人 居 於 同 一 單 位 或 分 別 居 於

兩 個 就 近 的 單 位 。  



- 3 - 

 
6.  現 有 申 請 會 同 時 按 新 舊 安 排 處 理，務 求 讓 申 請 人 在 輪 候 時 間 方

面 不 會 蒙 受 損 失 。 在 優 化 安 排 下 ， 相 關 住 戶 因 此 可 視 乎 輪 候 冊 地 區

的 選 擇 和 適 合 家 庭 情 況 的 單 位 數 目 ， 而 自 行 作 出 決 定 。  
 
 
公屋租戶的房屋安排  
 
(a)  天倫樂加戶計劃  
 
7.  現 時 的 加 戶 政 策 容 許 符 合 「 一 個 家 系 」 規 則 的 成 年 子 女 （ 連 同

其 家 庭 成 員 ） 加 入 年 長 租 戶 的 公 屋 戶 籍 ， 惟 有 關 子 女 須 簽 署 承 諾 書 ，

表 明 會 與 年 長 父 母 和 諧 共 處 並 照 顧 他 們 。 截 至 2008 年 9 月 ， 2 039 個

年 長 租 戶 (涉 及 加 戶 人 數 2 725 名 )已 將 成 年 子 女 加 入 戶 籍，從 而 得 到 他

們 照 顧 ， 亦 紓 緩 了 一 些 年 長 租 戶 所 面 對 居 住 人 數 不 足 的 問 題 。 由 於 有

關 政 策 備 受 公 屋 租 戶 歡 迎 ， 房 委 會 決 定 繼 續 推 行 。  
 
(b)  天倫樂合戶計劃  
 
8. 現 時 的 合 戶 計 劃 容 許 符 合 「 一 個 家 系 」 規 則 的 公 屋 年 青 家 庭 與

年 長 父 母 或 受 供 養 親 屬 的 租 約 合 併 ， 並 在 資 源 許 可 下 ， 按 合 併 戶 的 意

願 編 配 任 何 地 區 面 積 合 適 的 單 位 (包 括 新 單 位 )。截 至 2008 年 9 月，144
個 租 戶 已 把 租 約 合 併，組 成 72 戶。這 項 措 施 除 了 可 以 紓 緩 一 些 租 戶 所

面 對 居 住 人 數 不 足 的 問 題 外 ， 還 可 以 令 更 多 小 型 單 位 得 以 收 回 並 重 新

編 配 給 輪 候 冊 上 的 申 請 人 。 由 於 有 關 計 劃 效 果 符 合 預 期 ， 房 委 會 決 定

繼 續 推 行 。  
 
(c)  天倫樂調遷計劃  
 
9. 「 天 倫 樂 調 遷 計 劃 」 讓 年 青 子 女 及 其 年 長 父 母 可 調 遷 至 同 一 或

就 近 的 屋 邨 。 如 有 意 遷 往 輪 候 冊 較 受 歡 迎 的 地 區 ， 租 戶 需 居 於 公 屋 至

少 10 年 或 者 居 於 公 屋 滿 五 年 而 有 低 於 六 歲 的 子 女 或 者 有 待 出 生 子 女

（ 現 定 於 妊 娠 期 為 16 個 星 期 ）的 合 資 格 租 戶 ， 方 可 申 請。截 至 2008
年 9 月 為 止 ， 房 屋 署 共 為 170 戶 在 計 劃 下 安 排 了 調 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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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在 推 行 計 劃 期 間 ， 我 們 曾 收 到 意 見 ， 表 示 有 些 居 於 公 屋 年 期 較

短 的 租 戶 亦 希 望 參 加 該 計 劃 ， 以 便 居 住 於 較 受 歡 迎 輪 候 冊 地 區 內 年 長

父 母 居 所 附 近。基 於 首 度 推 出 本 計 劃 所 得 的 運 作 經 驗，房 委 會 決 定 推

行 下 列 措 施 進 一 步 優 化 「天 倫 樂 調 遷 計 劃 」 ：  
 

(a) 把 調 遷 至 較 受 歡 迎 輪 候 冊 地 區 以 住 近 年 長 父 母 ／ 子 女 的 公 屋

居 住 期 的 規 定 ， 從 10 年 降 低 至 七 年 ；  
 

(b) 容 許 有 未 滿 六 歲 的 子 女 ， 或 者 有 妊 娠 期 達 16 個 星 期 或 以 上 的

待 出 生 子 女，而 居 於 公 屋 滿 五 年 的 家 庭 申 請 調 遷 至 較 受 歡 迎 輪

候 冊 地 區 ； 以 及  
 

(c) 與 首 度 推 出 本 計 劃 的 做 法 相 同 ， 繼 續 每 年 撥 出 配 額 1 000 個 單

位，供 推 行 本 計 劃 之 用，申 請 期 會 延 長 至 兩 個 月，讓 公 屋 租 戶

有 足 夠 時 間 考 慮 和 遞 交 申 請 。  

 
 
實施時間  
 
11.  各 項 經 過 優 化 的 措 施，將 會 於 2009 年 1 月 初 推 行。而 為 了 讓 現

有 租 戶 有 更 多 時 間 考 慮 是 否 在 「 天 倫 樂 調 遷 計 劃 」 下 申 請 調 遷 ， 我 們

將 提 前 於 2008 年 12 月 接 受 第 二 期 計 劃 的 申 請 。   
 
 
宣傳  
 
12. 我 們 預 期 ， 優 化 計 劃 會 受 公 屋 申 請 人 及 租 戶 歡 迎 。 房 委 會 會 透

過 屋 邨 通 訊 、 小 冊 子 、 海 報 、 房 屋 資 訊 台 和 傳 媒 廣 為 宣 傳 。  
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2008 年 10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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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 
現 時 五 項 促 進 公 屋 家 庭 和 諧 共 融 的 優 化 房 屋 安 排  

 
 性 質 ／ 背 景  資 格 準 則  

輪 候 冊 申 請 人    

家 有 長 者 優 先 配 屋 計 劃   1982 年 推 出  
 申 請 任 何 輪 侯 冊 地 區 的 單 位 ， 包 括 市

區 在 內  
 編 配 單 位 提 前 最 多 三 年  
 2007 年 優 化，把 輪 候 冊 上 最 低 輪 候 時

間 從 兩 年 放 寛 至 18 個 月  

 家 庭 成 員 至 少 兩 名 ， 其 中 一 名 為 年 長

親 屬  
 

新 市 樂 天 倫 優 先 配 屋 計 劃   1990 年 推 出  
 申 請 非 市 區 輪 侯 冊 地 區 內 兩 個 分 開

的 單 位  
 編 配 單 位 提 前 最 多 兩 年  
 於 2007 年 作 優 化 ， 把 輪 候 冊 上 最 低

輪 候 時 間 從 兩 年 放 寛 至 18 個 月  

 核 心 家 庭 ， 加 上 至 少 兩 名 年 長 父 母 ／

受 供 養 親 屬  

現 居 公 屋 租 戶    

天 倫 樂 加 戶 政 策   於 2007 年 作 優 化，容 許 年 長 租 戶（ 即

年 滿 60 歲 或 以 上 的 租 戶 或 其 配 偶 ）

的 一 名 成 年 子 女 （ 連 同 其 家 庭 成 員 ）

加 入 戶 籍  
 凡 新 居 住 密 度 為 每 人 5.5 平 方 米 或 以

下 的 家 庭 ， 只 要 符 合 其 他 資 格 準 則 ，

均 可 透 過 全 港 紓 緩 擠 迫 調 遷 計 劃 申

請 較 大 的 單 位  

 凡 要 求 加 戶 者 ， 必 須 為 香 港 居 民  
 以 下 八 類 人 士 ， 只 要 符 合 所 定 資 格 準

則 ， 均 可 加 入 現 有 戶 籍 ：  
1 .  戶 主 配 偶 ；  
2 .  新 生 嬰 兒 或 未 滿 18 歲 的 子 女 ；  
3 .  戶 主 一 名 已 婚 子 女 的 配 偶 和 子 女 ；  
4 .  父 母 ；  
5 .  祖 父 母 ；   
6 .  受 供 養 親 屬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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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性 質 ／ 背 景  資 格 準 則  

7.  居 於 「 改 建 一 人 單 位 」 而 在 自 動 配

屋 計 劃 下 的 租 戶 的 年 長 親 屬 ； 以 及  
8 .  年 長 租 戶 一 名 成 年 子 女 （ 連 同 其 家

庭 成 員 ）  
 

 「 一 個 家 系 」 規 則 ： 年 長 租 戶 只 能 與

一 名 已 婚 成 年 子 女 的 家 庭 同 住  
 新 加 入 戶 籍 的 成 年 子 女 需 簽 署 承 諾

書 ， 承 諾 照 顧 年 長 父 母  

天 倫 樂 合 戶 政 策   把 現 居 長 者 租 戶 和 現 居 年 青 租 戶 的

租 約 合 併  
 合 併 後 可 獲 編 配 一 個 面 積 合 適 的 公

屋 單 位  
 只 要 資 源 許 可 ， 合 併 戶 可 遷 往 任 何 地

區 ， 並 配 予 新 單 位  

 所 有 公 屋 租 戶  
 「 一 個 家 系 」 規 則  
 年 長 租 戶 須 為 年 青 租 戶 的 父 母 或 受 供

養 親 屬  
 

天 倫 樂 調 遷 計 劃   2007 年 10 月 推 出  
 公 屋 租 戶 調 遷 至 其 子 女 ／ 父 母 現 居

的 同 一 屋 邨 或 鄰 近 屋 邨  
 在 現 行 安 排 下 ， 如 租 戶 欲 在 同 一 輪 候

冊 地 區 內 由 一 個 區 議 會 選 區 調 遷 至

另 一 區 議 會 選 區 ， 又 或 欲 調 遷 至 非 較

受 歡 迎 的 輪 候 冊 地 區 ， 均 不 受 居 住 期

限 制 ， 隨 時 可 以 申 請  
 

 有 年 長 父 母 ／ 配 偶 父 母 或 子 ／ 女 ／ 媳

／ 婿 居 於 不 同 區 議 會 地 理 分 區 的 公 共

屋 邨 的 公 屋 家 庭  
 年 長 父 母 ／ 配 偶 父 母 必 須 為 全 長 者 公

屋 戶 的 成 員  
 就 調 遷 至 較 受 歡 迎 的 輪 候 冊 分 區 而

言 ， 申 請 人 須 符 合 10 年 居 住 期 的 準 則  
 凡 有 低 於 某 個 年 齡 （ 現 定 於 六 歲 ） 的

子 女 ， 或 者 有 待 出 生 子 女 （ 現 定 於 妊

娠 期 為 16 個 星 期 ） ， 申 請 人 會 獲 加 五

年 居 住 期  
 

 


